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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2月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2年1月10日召

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为盘活公司

资产，提高资产运营及使用效率，公司向江苏维远达高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维远达”）出售我司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经济开发区华城路318号的工业建设

用地一宗以及该宗地块所有的地上、地下建筑物及附着设施。详见2021年12月24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105）。 

近日，公司与维远达按照协议的相关约定已经完成产权过户手续及转让价款

的支付。本次交易资产总额共计：116,200,000.00元，公司已经收到全部对价款。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江苏维远达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江苏省常州市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1MA25T59R5Q 

法定代表人：巢建松 

主营业务：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钢压延加工；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

品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金属制品销售；金属制品研发；金属材

料制造。 

维远达设立于2021年4月22日，其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为巢建松先生，与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与公司前十名股东、董监高在

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截止2021年9月30日，维远

达主要财务数据为：总资产9,510,334.31元，净资产2,000,000元，负债7,510,334.31

元，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0元。截止本公告日，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

询，维远达不存在行政处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黑

名单）信息。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出售的资产为我司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经济开发区华城路318号的不动产

及地上附着物，该资产的产权证书于2009年8月取得，于当月投入使用，该土地

上所附厂房用于公司原有业务单晶炉及多晶炉的制造与生产，办公楼用于公司经

营管理使用，该项资产中部分厂房近2年一直用于出租，大部分资产空置未使用，

公司周边土地多为工业用地，与公司土地用途一致。该项资产账面价值为

65,229,441.51元，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公司拟处置所涉及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11月

30日的评估值为115,802,000.00元。不动产号为苏（2018）金坛区不动产权第

0018357号，土地使用权面积为74566.60平方米，使用权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工

业，房屋建筑物面积为51403.58平方米（其中汽车库建筑面积为100平方米，未

办理产权证书），地上附着物为围墙、厂区道路、绿化等。 

该标的物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担保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出售资产的目的及其他安排 

（一）本次出售资产的账面价值 65,229,441.51 元，交易价格为 116,200,000.00

元，通过出售本次资产，产生收益 39,172,113.49 元（扣除相关资产交易税费后）。

本次出售资产，将对公司 2022 年的财务经济指标产生积极影响。 

（二）本次出售资产的目的是为了盘活公司资产，用于支持公司已签订项目

的履约资金需求的同时投资收益率较高的新能源电站开发项目，提高资产运营及

使用效率，有利于提高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目标，有利于

公司未来业务的拓展。 

（三）为确保公司正常经营生产，经与维远达友好协商，公司将回租部分建

筑物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办公场所，公司注册地址、通讯地址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4 月 29日 


